
 

 

 

 

 

 

 

 

中關村科技園區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政策簡介 – 稅收優惠 

 

一、 企業所得稅減免政策 

 

1、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創業投資企業採取股權投資方式投資於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術企

業 2 年（24 個月）以上的，可以按照其對中小高新技術企業投資額的 70%在股權持有滿

2 年的當年抵扣該創業投資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當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後納稅年度

結轉抵扣。 

 

--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三十一條 

--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九十七條 

-- 國稅發〔2009〕87 號 

 

2、 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有限合夥制創業投資企業採取股權投資方式投資於未上市的中

小高新技術企業滿 2 年（24 個月）的，該投資企業的法人合夥人可按照其對未上市中小

高新技術企業投資額的 70%抵扣該法人合夥人從該投資企業分得的應納稅所得額，當年

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後納稅年度結轉抵扣。 

 

有限合夥制創業投資企業的法人合夥人對未上市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的投資額，按照有限

合夥制創業投資企業對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的投資額和合夥協議約定的法人合夥人占有限

合夥制創業投資企業的出資比例計算確定。 

 

-- 財稅〔2015〕116 號第一條 

--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81 號 

-- 國稅發〔2009〕87 號 

 

3、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有限合夥制創業投資企業採取股權投資方式直接投資於初創科技

型企業滿 2 年（24 個月）的，個人合夥人可以按照對初創科技型企業投資額的 70%抵扣

個人合夥人從合夥創投企業分得的經營所得；當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後納稅年度結

轉抵扣。 

 

-- 財稅〔2018〕55 號第一條、第二條 

--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8〕43 號 

-- 財稅〔2019〕13 號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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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天使投資個人採取股權投資方式直接投資於初創科技型企業滿 2

年的，可以按照投資額的 70%抵扣轉讓該初創科技型企業股權取得的應納稅所得額；當

期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後取得轉讓該初創科技型企業股權的應納稅所得額時結轉抵扣。

天使投資個人投資多個初創科技型企業的，對其中辦理注銷清算的初創科技型企業，天

使投資個人對其投資額的70%尚未抵扣完的，可自注銷清算之日起 36個月內抵扣天使投

資個人轉讓其他初創科技型企業股權取得的應納稅所得額。 

-- 財稅〔2018〕55 號第一條、第二條 

--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8 年第 43 號 

-- 財稅〔2019〕13 號第五條 

 

5、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間，企業開展研發活動中實際發生的研發費

用，未形成無形資產計入當期損益的，在按規定據實扣除的基礎上，按照實際發生額的

75%，在稅前加計扣除；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間，企業開展研發活

動中實際發生的研發費用形成無形資產的，按照無形資產成本的 175%在稅前攤銷。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 

--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九十五條 

-- 財稅〔2015〕119 號 

--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97 號 

--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7〕40 號 

-- 財稅〔2018〕99 號 

 

6、 委託境外進行研發活動所發生的費用，按照費用實際發生額的 80%計入委託方的委託境

外研發費用。委託境外研發費用不超過境內符合條件的研發費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以

按規定在企業所得稅前加計扣除。 

 

-- 財稅〔2015〕119 號 

--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5 年第 97 號 

-- 財稅〔2018〕64 號 

-- 財稅〔2018〕99 號 

 

7、 一個納稅年度內，居民企業技術轉讓所得不超過 500 萬元的部分，免征企業所得稅；超

過 500 萬元的部分，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七條第（四）項 

--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九十條 

--  財稅〔2010〕111 號 

--  財稅〔2015〕116 號第二條 

--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3〕62 號 

--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8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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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企業或個人以技術成果投資入股到境內居民企業，被投資企業支付的對價全部為股票

（權）的，投資入股當期可暫不納稅，允許遞延至轉讓股權時，按股權轉讓收入減去技

術成果原值和合理稅費後的差額計算繳納所得稅。 

 

-- 財稅〔2016〕101 號第三條 

--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6〕62 號 

 

9、 國家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八條第二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九十三條 

-- 財稅〔2011〕47 號 

-- 國科發火〔2016〕32 號 

-- 國科發火〔2016〕195 號 

--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7〕No.24 

 

10、 自2018年1月1日起，當年具備高新技術企業或科技型中小企業資格（以下統稱資格）

的企業，其具備資格年度之前 5 個年度發生的尚未彌補完的虧損，准予結轉以後年度彌

補，最長結轉年限由 5 年延長至 10 年。 

 

-- 財稅〔2018〕76 號  

 

11、 經認定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 財稅〔2017〕79 號 

-- 財稅〔2018〕44 號 

 

12、 依法成立且符合條件的軟件企業，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自獲利年度起計算優惠期，

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

得稅，並享受至期滿為止。 

 

-- 財稅〔2012〕27 號第三條 

-- 財稅〔2016〕49 號 

-- 財政部 稅務總局公告〔2019〕68 號 

  



中關村科技園區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政策簡介 – 稅收優惠 

 

版權所有 © 2002-2021 啟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www.kaizencpa.com  4 

 

 

13、 符合條件的國家規劃佈局內的重點軟件企業，如當年未享受免稅優惠的，可減按 10%的

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 財稅〔2012〕27 號第四條 

-- 財稅〔2016〕49 號 

-- 發改高技〔2016〕1056 號 

 

14、 投資額超過 80 億元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 財稅〔2012〕27 號第二條 

-- 財稅〔2016〕49 號 

-- 財稅〔2018〕27 號第七條 

 

15、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設立但未獲利的投資額超過 80 億元，且經營期在 15 年以上的集

成電路生產企業，自獲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

25%的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並享受至期滿為止。 

 

-- 財稅〔2016〕49 號 

-- 財稅〔2018〕27 號第五條 

 

16、 經認定的動漫企業自主開發、生產動漫產品，可申請享受國家現行鼓勵軟件產業發展的

所得稅優惠政策，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自獲利年度起計算優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

免征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並享受至

期滿為止。 

 

-- 財稅〔2009〕65 號第二條 

-- 財政部 稅務總局公告〔2019〕68 號 

-- 文市發〔2008〕51 號 

 

17、 依法成立且符合條件的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和軟件企業，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自獲利

年度起計算優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

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並享受至期滿為止。 

 

-- 財政部 稅務總局公告〔2020〕年第 2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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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符合條件的軟件企業按照《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軟件產品增值稅政策的通知》（財

稅〔2011〕100號）規定取得的即征即退增值稅款，由企業專項用於軟件產品研發和擴

大再生產並單獨進行核算，可以作為不徵稅收入，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從收入總額中

減除。 

 

-- 財稅〔2011〕100 號  

-- 財稅〔2012〕27 號第五條  

-- 財稅〔2016〕49 號 

 

二、增值稅優惠政策 

 

1、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對國家級、省級科技企業孵化器向在孵對象

提供孵化服務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稅。 

 

-- 財稅〔2018〕120 號 

 

2、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對國家備案眾創空間向在孵對象提供孵化服

務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稅。 

 

-- 財稅〔2018〕120 號 

 

3、 符合規定條件的國內企業為生產《國家支持發展的重大技術裝備和產品目錄》所列裝備

或產品而確有必要進口《重大技術裝備和產品進口關鍵零部件、原材料商品目錄》所列

商品，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 

 

-- 財關稅〔2018〕42 號 

 

4、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對科學研究機構、技術開發機構、學校等單

位進口國內不能生產或者性能不能滿足需要的科學研究、科技開發和教學用品，免征進

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對出版物進口單位為科研院所、學校進口用於科研、

教學的圖書、資料等，免征進口環節增值稅。 

 

-- 財關稅〔2016〕70 號 

-- 財關稅〔2016〕71 號 

-- 財關稅〔2016〕7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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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 2010 年 7 月 15 日起，對項目承擔單位使用中央財政撥款、地方財政資金、單位自籌

資金以及其他渠道獲得的資金進口項目（課題）所需國內不能生產的關鍵設備（含軟件

工具及技術）、零部件、原材料，免征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 

 

-- 財關稅〔2010〕28 號 

 

6、 納稅人提供技術轉讓、技術開發和與之相關的技術諮詢、技術服務免征增值稅。 

 

-- 財稅〔2016〕36 號附件 3《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過渡政策的規定》第一條第（二十

六）項 

 

7、 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銷售其自行開發生產的軟件產品，按 17%（注：自 2018 年 5 月 1 日

起，原適用 17%稅率的調整為 16%；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原適用 16%稅率的稅率調

整為 13%）稅率徵收增值稅後，對其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 3%的部分實行即征即退政策。 

 

-- 財稅〔2011〕100 號 

-- 財稅〔2018〕32 號第一條 

-- 財政部 稅務總局 海關總署公告〔2019〕39 號第一條 

 

8、 自 2011 年 11 月 1 日起，對國家批准的集成電路重大項目企業因購進設備形成的增值稅

期末留抵稅額准予退還。 

 

-- 財稅〔2011〕107 號 

-- 《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二十一條第二款 

 

9、 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對動漫企業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銷售其自主開

發生產的動漫軟件，按照 16%的稅率徵收增值稅後，對其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 3%的部

分，實行即征即退政策。（注：自 2019 年 4 月 1日起，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發生增值稅應

稅銷售行為或者進口貨物，原適用 16%稅率的，稅率調整為 13%。） 

 

-- 文市發〔2008〕51 號 

-- 財稅〔2018〕38 號 

-- 財政部 稅務總局 海關總署公告〔2019〕39 號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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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稅優惠政策 

 

1、 符合免稅資格條件的外資研發中心，自公告發佈之日起，可按規定享受支持科技創新進

口稅收政策，按照進口科學研究、科技開發和教學用品免稅清單免稅進口。 

 

-- 外資研發中心免稅進口科學研究、科技開發和教學用品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三）款 

 

2、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經國務院有關部門認定的動漫企業自主開

發、生產動漫直接產品，確需進口的商品可享受免征進口環節增值稅。 

 

-- 財稅〔2009〕65 號第四條 

-- 財關稅〔2016〕36 號 

 

四、 城鎮土地使用稅和房產稅 

 

1、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對國家級、省級科技企業孵化器自用以及無

償或通過出租等方式提供給在孵對象使用的土地，免征城鎮土地使用稅。 

 

-- 財稅〔2018〕120 號 

 

五、 個人所得稅 

 

1、 自 1999 年 7 月 1 日起，科研機構、高等學校轉化職務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資比例等股權

形式給予個人獎勵，獲獎人在取得股份、出資比例時，暫不繳納個人所得稅；取得按股

份、出資比例分紅或轉讓股權、出資比例所得時，應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 

 

-- 財稅字〔1999〕45 號第三條 

-- 國稅發〔1999〕125 號 

 

2、 高新技術企業轉化科技成果，給予本企業相關技術人員的股權獎勵，個人一次繳納稅款

有困難的，可根據實際情況自行制定分期繳稅計劃，在不超過 5 個公曆年度內（含）分

期繳納，並將有關資料報主管稅務機關備案。 

 

-- 財稅〔2015〕116 號第四條 

--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80 號第一條 

  



中關村科技園區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政策簡介 – 稅收優惠 

 

版權所有 © 2002-2021 啟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www.kaizencpa.com  8 

 

 

3、 中小高新技術企業以未分配利潤、盈餘公積、資本公積向個人股東轉增股本時，個人股

東一次繳納個人所得稅確有困難的，可根據實際情況自行制定分期繳稅計劃，在不超過5

個公曆年度內（含）分期繳納，並將有關資料報主管稅務機關備案。 

 

-- 財稅〔2015〕116 號第三條 

--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80 號第二條 

 

4、 依法批准設立的非營利性研究開發機構和高等學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

轉化法》規定，從職務科技成果轉化收入中給予科技人員的現金獎勵，可減按 50%計入

科技人員當月“工資、薪金所得”，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 

 

-- 財稅〔2018〕58 號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信息或協助，煩請您瀏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